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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
的网络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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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善会善堂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大型慈善组织。这些

大型慈善组织通过联合与合作，从组织结构、慈善活动和资金扶持等方面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

慈善网络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从而使得即使在政局变动不居、华洋杂处的上海，民

间社会仍然发挥出了巨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这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社会

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出适应社会变迁需要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系统，而并非全是“一盘散沙”式的无

序与混乱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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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相当发达，早在开埠之初即有“善堂林立”之说。①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上

海出现兴办慈善组织的热潮，②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始终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建立起

相当庞大的慈善组织网络，成为民国时期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现有研究由于目标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取舍，或仅论述单个慈善组织，

或对整个慈善界进行笼统研究，而缺乏对上海慈善事业网络本身的关注，对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

展的重要特征和意义挖掘尚嫌不够。③

一 慈善组织的网络化

目前笔者所知上海成立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是建立于康熙四十九年( 1710) 的上海育婴堂，④此后

有乾隆时期的同善堂和嘉庆时期的同仁堂、清晖阁，道光时期慈善组织逐渐增加，开埠以后上海的善会

善堂进一步增多。因此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大量兴建在时间上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要略晚一些，⑤已

经进入了梁其姿认为“有太多非传统因素”、处理起来倍加困难的 19 世纪中叶及以后。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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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瀛濡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9 页。
1864 年至 1874 年十年内，上海有据可查新建的慈善组织至少有 12 个，每年新增一个以上; 而此前的十年中总共只新建了 1 个

慈善组织。参见吴馨等修、姚文枏等撰:《上海县续志》( 1918 年刊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5 年) ，( 清) 应宝时修、俞樾
等撰《上海县志》( 同治十一年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5 年) 相关章节。本文所引《上海县志》和《上海县续志》两书均
出自台北成文版，除特别说明外。

有关上海慈善事业的研究主要有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民国档案》1996 年第 3 期; 梁元生:《慈善与市政:
清末上海的“堂”》，《史林》2000 年第 2 期; 李国林:《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 1912—1937 )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3 年博士
学位论文; 陶水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慈善资金来源初探》，《档案与史学》2004 年第 1 期; 汪华: 《慈善与商道: 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起
的原因探析》，《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0 期; 另外还有一些以单个善会善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不一一列举。［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
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
这些专著中都有专章探讨上海的慈善事业。

《上海县志》，194—195 页。
根据梁其姿的研究，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大量兴建是在清代雍乾两朝的 18 世纪(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石

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36 页，第 171—172 页。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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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最著名的慈善组织是同仁辅元堂，它也是当时上海慈善界的领袖团体。①该堂最早可追

溯到清嘉庆五年( 1800) 建立的同仁堂，当时上海知县汤焘在县城北面划出一块地，与邑绅朱文煜、徐思

德等创设义冢，取名“同仁”; 嘉庆九年( 1804 ) 邑绅踊跃捐资购地，扩大善举，建立善堂，正式称为同仁

堂。②同仁辅元堂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辅元堂，设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 ，由邑绅梅益奎等设立，主

要业务是办理贫民赊棺; 三年后梅等人租下同仁堂后陆氏房屋，设立赊棺局，并合局栈为一，仍然主要

向穷人赊棺，同时集资扩大善举，在夏秋之季给贫病者施药，并正式称之为辅元堂。
同仁堂是综合性善堂，其所举办之善举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慈善活动，因此，其甫一成立，

立即成为上海“诸善堂之冠”③。咸丰三年( 1853 ) ，小刀会起义并占领上海县城，这使得上海的慈善事

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仁堂、辅元堂“堂几一蹶不复振”④。咸丰五年( 1855 ) ，清军收复上海后，同仁

堂董事经纬( 芳洲) 等“迭奉宪谕，将两堂合而为一，重集捐资，复兴善举”⑤。是年同仁堂与辅元堂正式

合并，并改名同仁辅元堂，同时兼管上海育婴堂事宜。

①瑏瑡 梁元生:《慈惠与市政: 清末上海的“堂”》，《史林》2000 年第 2 期。
②③⑦瑏瑦 此处主要参照《上海县志》第 194—195 页; 第 195 页; 第 197 页; 第 699 页。
④⑤ 《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转引自［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606 页，注 25。
⑥⑧⑨⑩ 《上海县续志》，第 208 页; 第 205 页; 第 218 页; 第 209 页。
瑏瑢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572—580 页。
瑏瑣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39、305 页。
瑏瑤 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 1912—1936)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92—395。
瑏瑥瑏瑨 《上海慈善团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下称“上档”) Ｒ15—2—71。
瑏瑧 《上海市自治志———各项规约、规则、章程》，丙编，《上海市政厅章程———慈善团办法大纲》。

同仁辅元堂合并后发展很快，兴建或接管了诸多慈善组织，成为上海老城区慈善界的领头羊。
1860 年同仁辅元堂董事会同绅商在公共租界创立同仁保安堂，一切活动“皆仿同仁辅元堂行之”⑥。
1862 年，因全节堂“嫠多费寡”，同仁辅元堂添“保”、“守”二等，补助寡妇，并兼管全节堂。⑦1872 年，同

仁辅元堂恢复设立救生局; ⑧1903 年儒寡会移设同仁辅元堂，归其兼管; ⑨设立在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分

堂，“一切事皆同仁辅元堂主之”。⑩可见，同仁辅元堂不仅自身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同时对沪上其他诸

多的慈善团体负有责任，在无形中“已然成为上海慈善界之首”瑏瑡。实际上，以同仁辅元堂为中心，上海

已经开始出现了慈善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倾向。
与同仁辅元堂同时存在的还有果育堂、仁济善堂、普育堂等大型慈善组织，他们开展的活动与同仁

辅元堂“大同小异”，其规模则与同仁辅元堂相似或略有超越，而且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有自己的

分支机构，同时从事多种善举，开始形成不同的慈善网络圈。瑏瑢梁其姿认为 19 世纪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

发展出现了两大趋势:“小社区化”和“儒生化”趋势，即慈善组织在规模上小型化、社区化，在职能上更

加侧重维护中下层儒生的身份、地位等。瑏瑣这一结论在近代宁波慈善史上也似乎是得到了印证，瑏瑤但这

一时期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出现了很多活动范围广泛并与其他慈善组织相互

联合与支援的大型慈善组织，而且他们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远远超过“社区化”的小型慈善组织。
辛亥革命以后，那些像普育堂等依靠官方拨款开展活动的慈善组织失去了资金来源，善举无法维

持。而这一时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地方精英和善堂董事们为了将现有慈善资源进

行统合，“酌盈剂( 济) 虚，统一办理”上海的慈善事业，瑏瑥于 1912 年 3 月 1 日，假座同仁辅元堂，共商慈

善大计，最终决定成立上海慈善团。瑏瑦上海慈善团由“市区旧有之同仁辅元堂、果育堂、普育堂、育婴堂、
清节堂、保节堂、全节堂、同仁辅元分堂、施粥厂、救生局暨新成立之新普育堂、贫民习艺所”组成，在同

仁辅元堂设事务所，负责全团具体事务，事务所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瑏瑧慈善团董事会是全团最高权力

机关，组织处理慈善团的主要事务; 更重要的是它对全团财产具有支配权，慈善团所属组织的所有财产

由其统一收支、统一管理，根据需要，“酌盈剂( 济) 虚”，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更

加有效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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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慈善团成立后，上海栖流公所、妇女教养所、上海孤儿院、同仁辅元堂南市办事处、保婴局、吴
庆馥堂、保安司徒庙、同仁保安堂( 后改为保安养老所) 、顾德润堂、上海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 即游

民习勤所第二所) ①、赊葬局、普安施粥厂、保赤局②、慈善病院③等组织先后加入慈善团，成为慈善团的

组成部分; 同时上海慈善团还兴办了第一、二、三义务小学校、养济院④等，并在每年冬季与其他慈善组

织一起共建庇寒所。这些慈善组织以上海慈善团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慈善组织网络，成为近

代上海慈善组织中最重要的团体，也是最大的一个慈善组织群团，是一个慈善界的复合组织，是一张以

慈善团为核心的慈善机构网。

上海慈善团组织结构示意图

慈善团主要业务范围在上海老城厢，但也不断吸收其他地区的慈善团体加入，亦大力支持界外其

他慈善组织。几乎与上海慈善团成立同时，闸北于 1912 年新建闸北慈善团，办有妇女习艺所、闸北医

院、谦益伤科医院、蓝十字会、闸北粥厂等机构，成为闸北地区的主要慈善组织。⑤ 租界的仁济善堂得益

于租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组织和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这些慈善团体都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几个大型

慈善组织网络，各组织网络之间亦有交叉与重叠，而“各团体鉴于慈善前途日益推广，宜有革新之计划，

互助之精神”，因此着手加强联络工作。1919 年以上海各主要慈善团体为主体成立了中华慈善团体全

国联合会，⑥但可能因为时局及各地慈善事业发展水平参差不一，此组织未见发挥多大作用。1927 年 4
月，鉴于加强上海慈善组织之间的交流与联合日益重要，上海各城区主要慈善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

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设事务所于公共租界的仁济善堂。⑦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 简称慈联会) 是一个特殊的慈善机构，其宗旨是“依据民生主义，以互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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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游民习勤所编:《上海游民习勤所第一届报告》，1931 年。
《上海慈善团章程》，上档 Ｒ15—2—71。
《本团十九年度预算审查报告》，上档 Q6—18—329。
《上海慈善团建设事业》，上档 Q130—6—61。
《闸北区志》，第二十八编《民政》，http: / /www． shtong． gov． cn /node2 /node4 /node2249 /zabei /node40121 /node40144 /node63365 /

userobject1ai25516． html。
《申报》1919 年 1 月 27 日第 11 版。
《申报》1927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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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及维护慈善事业。”①实际上慈联会是上海慈善界一个松散的联系机构，会员进出该会都比较自

由，1927 年成立之初有二十余团体参加，此后不断有增减，1928 年为 26 个，到 1933 年即达 45 个，到

1945 年只剩下 27 个。② 抗战结束以后，慈联会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加大了组织建设，广泛征集会员，又

使得慈联会的规模有所扩大。③ 但无论在哪个时期，上海慈善团、仁济善堂、闸北慈善团等上海最主要

的慈善团体或者说是慈善组织群团都参加了慈联会的活动，这些大型慈善组织本身虽然规模不一，但

所包含或影响的慈善团体总数非常之多。可以说慈联会基本包含了上海地区绝大部分慈善组织，以上

海慈善团、仁济善堂和闸北慈善团等大的慈善机构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上海的慈善组织网络。
因此到 1927 年以后，以慈联会为核心，上海慈善界在组织上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除了上海慈

善团以外，其他如中国济生会、妇孺救济总会、中国道德总会等组织都有相当多分支机构，有些甚至遍

及全国各地; 另外如闸北慈善团、邑庙董事会等机构也拥有下属机构或分支，它们也跟上海慈善团一样

可以控制和影响其他诸多机构。这些大型慈善组织自发形成了一种社团群，由于这些慈善组织群团基

本上都在同一个董事会指导之下来从事慈善互动，群团下辖各单位之间有一定的分工与合作，因此这

种社团群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些共同的规则和制约，从而形成一种类似“组织场”的力量，有利于共同

事业的发展，“它们从事类似的活动，并屈从于类似的声誉及规则压力”。④ 慈联会通过这些会员单位，

可以进一步联系和影响其他善会善堂，虽然他们与慈联会的关系比较自由和松散，但在采取行动一致

应对慈善界面临的问题时，如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的那样，慈善界的组织网络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从而

使得这种组织场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二 上海慈善活动网络

上海慈善界不仅在组织方面走上了联合与共同发展的道路，在实际的慈善活动中更是互相携手，

彼此支持，从而使得上海慈善团体网络有了更大的凝聚力。慈善活动的网络化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同

类型的慈善组织设有很多分支机构，如县城或府城的育婴堂等在各乡镇设有育婴社、留婴局、留婴公所

之类机构，它们接到弃婴后会转送县城或府城的育婴堂，由此构成育婴事业网络，这种类型的网络由来

已久。⑤ 另外一种则是不同的慈善组织联合起来兴办某些善举，它们共同出钱出力，举办临时或常规性

救济，如近代上海慈善界经常举办的冬季庇寒所、救济外地来沪难民、赈济外地灾荒等活动。
上海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早在清末就已经开始。如同仁辅元堂在光绪四年( 1878 ) 与其他组织合

作办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 4 省灾赈。⑥ 1912 年成立的上海慈善团既是一次上海慈善组织结构上的

重大调整，同时也是上海慈善组织合作兴办善举的重要步骤; 而且慈善团成立以后，还与其他组织合作

兴建新的慈善机构，共同推进上海的慈善救济事业。如 1927 年为了收容上海街头的无业游民，上海慈

善团与保安司徒庙、上海邑庙董事会等合作兴建了上海游民习勤所。⑦ 这种类型的合作由清末民初的

零星偶发到民国中后期逐渐增加，有些甚至成为常规性活动，这对维持和扩展上海慈善事业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下面以开设庇寒所为例进行说明。
每届严冬，上海街头流离失所的游民、贫民、乞丐等经常会有饿死、冻伤街头的情况发生。1927 年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南北两市举办冬令庇寒所收容街头无家可归者，并从此成为定制。
慈联会本身没有资金来开设庇寒所，每次都是要求各会员认捐一定的数额，同时向社会募捐。下面我

们通过表格了解慈联会主办的庇寒所的一般情形以及各会员之间费用分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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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章程》，上档 Q114—1—1。
《本会会员名单及事业统计表》( 1933 年) ，上档 Q114—1—21;《本会会员名单及事业统计表》( 1945 年) ，上档 Q114—1—2。
如后来重新接受新普育堂、黄字会以及纯德善社入会等(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议记录》( 1949 年) ，上档 Q114—1—5) 。
Dimggio and Powell，“The Iron Ｒevisited :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Ｒ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American So-

ciological Ｒeview，48( 2) ．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250—260 页。
《上海县续志》，第 213 页。
《上海游民习勤所第一届报告》，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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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冬令庇寒所捐助表( 单位: 元)

名称 \年份 1927 1928 1930 1932 1933

上海慈善团 1000 1000 5000 6000 6000
仁济善堂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联义善会 1000 1000 棉衣 300 套 500 500
广益善堂 300 300 200 500 500
普善山庄 200 300 300 300 300
位中善堂 200 300 300 100 200

沪南慈善会 席子稻草 席子稻草 50 100 100
觉园净业社 300 100 200

栖流公所 100 500
同仁保安堂 500 1000

公济善堂 100 100
江苏防灾会 500 300
中国济生会 棉衣 500 套 1000 1000
上海济心会 100 100 100 50

普济善会 100 50 50
惠生慈善社 200

盛德善社 100 100
至圣善院 100 100

惠然轩 100
惠旅医院 棉衣 50 条

面粉交易所 100
邑廟董事会 1000 1000 1000

同义善会 50 50 50
元济善堂 100 50

中国道德总会 1000 1000
王一亭 100 100 100 100 100
黄涵之 100 100 100 100 100
顾馨一 100
王骏生 50
卫芝山 100
王晓籁 50
吴叔英 50

合计 5650 6950 8650 11950 12650
说明: 根据上档档案 Q114—1—2，Q114—1—4 制作。

上表列出了 1927—1933 年大部分慈联会开设冬季庇寒所的统计数据。每届冬令，慈联会即召集

各会员单位召开慈联会扩大会议，讨论开办庇寒所事宜，并号召各会员团体积极认捐若干，然后由慈联

会统一开办庇寒所，表中列出的即是有数据可查的五届庇寒所的经费分担状况。庇寒所每年收到的慈

善团体的捐助总数一直在增加，1933 年各团体提供的捐款比 1927 年增加了一倍多。这一方面反映出

庇寒所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也表明参加这一集体事业的组织在增加，对这一事业也投入更大

了。有 7 个慈善组织每年都捐助了庇寒所，其他组织则每年捐助多少不一。上海慈善团在庇寒所的开

办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每年提供的捐款最多，尤其是 1930 年代以后，每年提供五六千元给庇寒

所，占到整个慈善团体联合会会员分担部分的一半左右。另外一个主要团体是仁济善堂，它每年固定

提供 1000 元。其他组织所提供的捐款则并无固定数额，时多时少，有时甚至没有提供捐助，可能都是

依据当年自身资金状况来确定，但这些团体从总体上支持了此项事业的开展。另外，慈联会的主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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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王一亭和黄涵之同时担任几个慈善组织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们在团体捐款之外个人还每年捐助

100 元，另外一些慈善组织的领导者也会不定期捐助。可以说上海慈善界正是因为有了王一亭、黄涵之

这样热心于慈善事业的领袖人物，上海慈善事业才能在近代取得长足发展。
庇寒所主要由慈联会举办，但上海市社会局、公安局也进行了协助与管理，社会各界也提供了部分

捐款。1930 年冬季庇寒所自 12 月 29 日开办，至 1931 年 3 月底结束，南北两市共收容 2980 多人; 收入

捐款数为 28110 元，其中慈联会各会员捐款 8650 元，将近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在 1931 年 4 月 15
日开会时，南市庇寒所还需处理遣散和善后工作款 1000 多元，闸北庇寒所也尚需 500 多元，但庇寒所

收容教养工作已经宣布结束，不可能再有社会捐款，因此慈联会主席王一亭要求大家再次“量力捐

助”，①因此最终慈联会会员提供的实际捐款数额更大，所占比率应超过了三分之一。
庇寒所的开设对于上海贫民尤其是那些无处可栖的游民、乞丐等可谓雪中送炭，勉强得以维持其

生存。庇寒所 1929 年收容了 2064 人，1931、1933 每年都收容 4600 多人，并且每年的收支都超出了

20000 元。② 每一个善会善堂基本都有自身比较固定的业务，对于规模如此宏大的临时救济，单个的慈

善组织无疑都难以承受，通过慈联会的组织，才使得这一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庇寒所在寒冷的冬季能

够为几千人提供庇寒之所、并提供一日两餐的简单伙食，虽然所能提供的救济数量有限，每个收容人员

的平均经费多的时候 10 元左右，少的时候还不到 5 元，但是，毕竟能够维持他们简单的生存，可以暂时

免却死亡的威胁。③这对于街头游民、贫民、社会治安以及城市市容治理无疑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事情。
可以想见，以庇寒所为中心，上海诸多慈善团体事实上组成了一个新的群团，而且这类新型组织形

式不仅仅是在庇寒所的设立上体现出来，在上海救助外地灾荒、救济外来灾、难民等方面，上海慈善界

大多都采用了开办庇寒所的形式，因此庇寒所只是慈善界发挥其作用的方式之一种而已。这种群团组

织一方面凝聚了慈善团体的力量，有利于加强上海慈善界的团结与合作; 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庇寒所的

顺利开办和慈善救济事业发挥出最大的效应，增加了上海民间社会自身的力量和地位，是民间社会自

我组织与自我管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民国时期上海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救济外地各种天灾人祸是上海慈联会的重要活动，也是上海慈善团体活动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慈善界对外地的救济由来已久，从“丁戊奇荒”④、“庚子义赈”⑤到徐淮海大灾⑥等，上海绅商都做

出了巨大贡献。每遇灾荒，上海的筹赈公所等就不断向各受灾地区发放赈济。当然，这些赈济一般都

是临时性的，灾害过后，机构、赈济队伍解散，下次遇到灾害再临时组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以

后，上海慈善界这一事业有了新的进展，长期的组织领导机构的存在，更加有利于赈济活动的开展，也

有利于进行长期的准备，减少仓促上阵的盲目和不足之处。同时，它也加强了上海慈善界内部的团结

与协作，为上海慈善界赢得了美誉。
从表 2 可以看出，从 1920 年代末期到 1930 和 1940 年代，上海慈善界在救济外地灾荒方面进行了

紧密合作，其合作方式跟在上海举办冬季庇寒所是一个模式，都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出面组织，由各

会员团体量力而为，共同捐资救助外地灾荒。这种救助反映出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不断走出地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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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议记录》，上档 Q115—16—11。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常委执委会会议记录》，上档 Q114—1—4;《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议记录》，上档 Q115—16—11。
1931 年 7 月上海市社会局抽样调查了 371 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有家室的车夫平均每户 4． 23 人，月均总收入 11． 52 元，月均

总支出的 16． 53 元，人均 4 元不到即可维持在上海的最低生活水平( 《上海通志》第 43 卷第二章第四节: http: / /www． shtong． gov． cn /
node2 /node2247 /node4602 /node79791 /node79815 /userobject1ai104520． html) 。庇寒所收容的人员并不固定人数，每年统计的是总共收容
的人数，有些人可能留所时间较长，但也有很多留所时间很短，仅为临时接受收容救济。因此平均 5—10 元的救济额足以维持被收容者
在所的基本生活。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杨剑里:《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
两种救济方式为例》，《清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夏明方:《论 1876 至 1879 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 年
第 2 期等等。

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阮清华: 《非常时期的民间救
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1 期。

王叶红:《光绪三十二年徐淮海灾赈中的官义合办》，《江西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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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慈联会组织赈济外地灾荒情况简表( 单位: 元)

事件

团体名称

1929 年资
助江苏临
时义赈会

1930 年
救助辽
宁水灾

1930 年
救济河
南灾荒

1932 年赈济
东北难民认
购普善山庄

演剧票

1932 年赈济
东北难民认
购联义善会

兑奖券

1933 年救
济川崇南
宝启风灾

1940 年
救济宁
绍米荒

1949 年劝
募宁波镇

海灾赈

上海慈善团 200 1200 1000 200 4010 3000 500 150 折实单位

普善山庄 100 50 500 1000 150
联义善会 100 300 300 200 500 100
神州医院 20 50 100
沪南慈善会 20 100 200 500
普济善会 20 50 200
广益善堂 20 200 200 50 500 200
广益中医院 20 100
盛德善社 20 50 100
元济善堂 20 100 50 50 300
仁济善堂 500 300 100 200 1000 500 100
中国道德总会 200 200
位中善堂 100 50 100
绝缘佛教净业社慈善部 50 50
同义善会 50 50 100 300
至圣善院 50 200 200
中国济生会 200 100 2000
说明: 根据上档档案 Q114—1—4，Q115—16—11，Q114—1—5 相关材料综合统计制作。

制、积极救助外地被难同胞的观念不断得到贯彻，同时亦表明上海慈善界有着良好的自我组织和协调

能力，在面对灾难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增加慈善界应对灾难的力量，使得以前单个慈善团体不可

能进行或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慈联会的组织下变得可能并逐步成为了现实。
各慈善团体自愿参加慈联会活动，自愿分担集体举办事业的经费，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外在力量来

强迫它们，这一方面尊重了各团体的独立，同时也促进了共同事业的发展以及整个慈善界联系的加强，

有利于慈善界合作关系的维护与发展; 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慈联会由那些大型慈善群团组织起来，这些

组织及其领导者大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力，其他组织加入慈联会，既能增加慈联会的力量，实

际上也是中小慈善团体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增加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同时，由于上海大型慈善组

织以及慈联会在上海都市社会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得上海市社会局、公安局( 警察局)

需要与其联手共同来处理上海的许多社会问题，反过来民间组织亦能够借助于政府力量扩大影响力。
对于那些中小慈善组织而言，通过参加慈联会并积极参与慈联会的活动，既是迅速扩大自身影响力的

捷径，也有更多机会与政府机关及其他各种渠道打交道，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虽然慈联会不拥

有强制力，但通过这种运作方式，依然能够将上海大多数慈善组织团结在自身周围，进而使得上海慈善

界成为上海都市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上海慈善资金的网络化

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网络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慈善资金的网络化。一般而言，慈善组织的资金来

源往往多样化，每一个慈善组织都会有各自的募捐渠道和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资金的来源

本来就是一个网络，每一个慈善组织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资金网络。但这些资金进入到慈善组织以后，

其运用则一般是独用而非共用。
本文所说的慈善资金网络化恰恰就是指慈善团体所拥有的资金在各慈善团体之间形成的资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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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慈善团对外补助经费分配表( 单位: 元)

单位
1930． 7． 1—
1931． 6． 30

1931． 7． 1—
1932． 6． 30

1933． 1． 1—
12． 31

1934． 1． 1—
12． 31

1935． 1． 1—
12． 31 1936 年度

新普育堂
24000 特别补
助 5132

17000 特别补
助 5111

18000 特别补
助 3000

24000 特别补
助 3000

24000 元特别
补助 3000 24000

复善堂 600 600 300 元 300 元 300 300
安老院 200 200 200 400( 34、35 年) 200
上海医院 2400 1300 1200 1100 100

残疾院
1000 院基补
助 4500

1250 特别补
助 1000

1000 特别补
助 500

1000，预支 500，
特补 500

500 特补 500
预支 500 1500

保产医院 44 40 44 36 32 48
松江若瑟医院 1000 1000 200 500 500
孤儿院 1000 2000 500 500 500 500
庇寒所 6000 6000 6000 7000 预支 2000 6000
南区救火会 30 30 30 50 50 50
圣心医院 695 694 200 500 500
中国妇孺救济会 200 200
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难民 1100 1809 1264 3001
高桥三知堂 30 120 120 240 240
普善山庄 1000 750
慈善团体联合会普利祈祷大会 300 50 600
说明: 1、资料来源: 《上海慈善团收支决算书》，上档档案 Q6—18—328 ( 1 ) ，Q6—18—328 ( 2) ; 《上海慈善团收支预算

书》，上档档案 Q6—18—332。
2、原资料单位自元、角、分、厘，此处统一改为元，并四舍五入。

络，也就是说慈善团体将其自身资金的一部分拿出来与其他慈善组织共享，资助其他慈善组织的慈善

活动。这种功能的发挥可能类似于国外的慈善基金，他们不仅自己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同时也资助其

他社会组织的慈善活动。资金使用的网络化也是上海近代民间慈善事业网络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近代上海慈善资金的网络化也有两个层次，一是以慈善活动的网络化为基础的各团体共同出资举

办某项慈善事业，该项事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各慈善团体的捐助，这是慈善资金网络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的举办庇寒所和共同救济外地灾荒即可归入此类。另外一种即是大型慈善团体

对其他慈善组织的资助与扶植，大组织通过对小组织的资金注入和事务监督等，逐渐形成各种同盟关

系，进而增强了大组织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近代上海通过分享资金而形成的网络，主要以

上海慈善团为代表。
上表列出了 1930 年代前期上海慈善团每年资助其他慈善组织的资金状况。由本文第一部分论述

可知，上海慈善团是由上海旧城区的主要慈善团体联合而成，本身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其中新普育堂本

是慈善团成立以后在原普育堂的基础上新建的社团，后来脱离慈善团而独立，但慈善团依然给予该堂

每年最少 24000 元，最高达近 30000 元的高额补助。另外还有未列入本表三十余团体在这几个年度收

到慈善团的资金补助，数额从 50 元到 12600 元不等。
实际上，从前文上海慈善团结构示意图可以看出，慈善团跟各相关组织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其差

别就在于这些组织在资金和业务上与慈善团的关系不同。大体而言，慈善团与其他组织之间有三种不

同层次的关系。处于第一层次的是完全隶属于慈善团的同仁辅元堂及所属机构、上海育婴堂、上海游

民习勤所、普益习艺所、妇女教养所以及上海慈善团第一、第二、第三义务小学。① 这些组织由慈善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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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团十九年度预算审查报告》( 1930 年) ，上档 Q6—18—329; 吴鑫修，姚文楠撰《民国上海县志》，上海书店，1981 年，第 6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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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兴建并管理，虽然他们也有董事会之类的组织机构，但业务上完全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其经费由

慈善团负责，在慈善团财政预算的“业务开支”项下领用“慈善事业经费”和“教育事业经费”。①

处于第二层次的是业务上接受慈善团董事会领导、但又有相对独立的办事机构的组织。这些组织

加入了上海慈善团并由其兼管业务，但自身也有董事会之类的领导机关，并有相对完整的会计核算，有

自身的收入来源和募捐渠道，不过它们的经费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依靠慈善团拨款，如栖流公所、保安

养老所、新普育堂等组织都“各设主任，各自收支，经费不敷，堂中按月补助”，②另外，上海慈善团养济

院等也属此列。③ 这些组织在具体业务活动上也接受慈善团董事会的指导，有时候与慈善团各团体之

间有某种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他们在慈善团核心圈外形成了第二个圆圈。
处于外圈第三层次的是接受慈善团资助的组织。这些组织没有直接加入慈善团，业务也不受慈善

团董事会的监管或领导，甚至地域也不限于上海地区，但是这些组织在经济上有时候会接受慈善团的

资金资助，上表中大部分组织都属于该层次。因此民国建元以后上海慈善界以慈善团为核心，形成了

一个多层次的圆圈，由此构成一个复杂的慈善事业网络。这种格局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费孝

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可见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界的这种自我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是扎根于中国社会固

有文化的传统，而非外来或偶发因素; 同时也说明民国时期上海民间社会、至少民间慈善界具有相当强

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不是“一盘散沙”可以轻易概括的。
当然，上海慈善团与其他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有些组织

可能会在三个层次中变动，如新普育堂就是如此; 也有一些可能会从受助对象中取消，如普善山庄、上
海医院等都在 1934 年以后从慈善团预算表的补贴对象栏中消失; 但也会不断有新的组织接受慈善团

的资金补贴。④ 这些说明上海慈善团以资金补贴为链条，在许多慈善机构之间形成了新的网络关系，构

建起一个新的慈善平台。慈善团拥有庞大的房产、地产和其他收入来源，每年有巨额收入可供支配。⑤

慈善团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开办和兴建慈善机构，另一方面也通过补贴其他慈善组织，通过群

策群力使得上海的慈善事业得以顺利开展。慈善团作为一个社团法人，没有将自身的资金作为自己的

私产，而是大方地补贴给其他慈善团体，从而维持和扩大了上海慈善事业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为民国时

期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慈善团也并没有依仗自身雄厚的财力而轻视或者敌视

其他慈善组织，即使是慈善团补贴的组织会不断变化，但也没有因此即出现交恶之事。除上海慈善团

外，上海其他大型慈善机构也构建起类似的资金网络，将自身余裕资金补贴给其他慈善机构，从而共同

推进了上海的慈善事业。这些接受其他团体资金补贴的组织，有时候会同时接受几个大组织的补贴，

在此基础上又会形成不同的组织网络关系，进一步加强了上海慈善事业的网络化倾向。
近代上海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基本都是自愿的，大家为着共同的公益目标走到一起，结成

同盟或合作关系。虽然夫马进认为上海很多慈善团体的兴建是为了与既存慈善组织竞争与抗衡，如辅

元堂的成立是为了抗衡同仁堂，而仁济善堂、果育堂的成立是为了抗衡同仁辅元堂等。⑥ 但这种竞争关

系在近代上海并没有演变成敌对和破坏关系，辛亥革命以后果育堂与同仁辅元堂一起加入了上海慈善

团，而仁济善堂则发展成了公共租界最大的善堂，并在 1927 年以后与上海慈善团一起加入了上海慈善

6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慈善团收支决算书》，上档 Q6—18—328( 1) ，Q6—18—328( 2) ;《上海慈善团收支预算书》，上档 Q6—18—332。
《本团十九年度预算审查报告》( 1930 年) ，上档 Q6—18—329;《上海慈善团二十三年度预算册》( 1934 年) ，上档 Q6—18—331

( 1) ;《上海县志》，第 699 页。
《上海养济院概况》，上档 Q114 ― 2 ― 1。
《上海慈善团二十三年度预算册》( 1934 年) ，上档 Q6—18—331( 2) ，Q6—18—332。
1928 年上海市主要的 28 家慈善机构拥有不动资产 1400 多万元，其中上海慈善团拥有 870 多万元，占整个慈善团体拥有不动

产的 60% 多; 28 个团体当年收入 61 万多元，慈善团即占 70% 以上，达 44 万多元( ［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 86—
87 页) 。而1928 年整个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 381． 75 万元，上海慈善团的收入即达到市政府财政收入的 11． 5% ，可见其财力十分
雄厚( 《上海通志》第二十四卷，http: / /www． shtong． gov． cn /node2 /node2247 /node4577 /node79481 /node79489 /userobject1ai103871． html) 。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544、573、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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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联合会，成为慈联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而且是慈联会机关所在地，共同促进了上海慈善事业网络

的形成与扩大。甚至正是因为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各大慈善组织因而不得不积极团结和拉拢其他中

小慈善组织来共同从事都市社会迫切需要的慈善活动，并最终让各大慈善团体走向联合与合作。

结语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上海慈善界在组织、资金和慈善活动等方面都走上了联合与

合作之路，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慈善事业网络。这说明上海慈善界具有相当高的自我组织和自我

管理与协调能力，进而显示出以慈善界为代表的上海民间社会力量相当强大、发展水平相当高，与所谓

“一盘散沙”式的近代中国社会有天壤之别。
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发生作用的同时，上海还有诸多其他全市性乃至全国性的公益慈善组织，

如 1904 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13 年成立的中国妇孺救济总会、1917 年成立的中国济生会、
1920 年成立的华洋义赈会①等机构不仅在上海有诸多办事机构，同时在全国很多城市中还设有分会等

分支机构，他们自身又构成了一个个彼此联络的慈善网络，进一步将上海慈善网络与其他城市的慈善

界联系起来，走上组建全国性慈善网络的道路。

① 邱淑娥:《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5 月;《中国济生会经济团成立》，《申报》1919 年 1
月 27 日第 11 版; 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1895—1949) 》，《史学月刊》2002 年第 11 期。

②③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59 页。

由此可见，即使是面向社会最底层民众的慈善界在近代以来也自发形成了或正在组建良好的组织

网络，大多数慈善机构跟其他慈善组织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各慈善团体在组织结构、慈善活

动、慈善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形成了多层次多面相的社会网络结构，从根本上保证了慈善事业发展的需

要。“社会网结构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 个体行动会自组织出社会网结构，社会网又会产生集体行动与

场力，同时，场力又会影响社会网结构，场力与结构对个体行动具有约束力量。”②由单个慈善组织扩大

后形成大型团体，这些团体通过联合以及其他方式进而形成社会网结构。这里所说的“社会网”指的是

各个慈善组织与其他慈善组织之间通过活动、资金以及组织而形成的各种不同链接关系。不是所有的

团体都参与每一个链接的建立，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建成的这些节点最终编织成一张大网，不同的团体

在其中共享某些资源，并形成某些共同的规约等，从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网络。“社会网可以在

结构与行动之间搭起‘桥’，也可以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搭起‘桥’”。③正是通过这些桥梁，上海各种慈善

团体得以组织进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从而使得上海的慈善界不仅能够适应上海社会发展的需要，也

在应对突发事件或外地大型灾害时从容不迫。这种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民间社团网络，一方面反映出

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力十分强大; 同时也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城市社会逐渐发展

出了一整套适应社会需要的自我组织与自我协调的方法与能力。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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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gant status，its judicial scope，its testimony and the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the stipulations．
Keywords: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simultaneous sound and video recording，procedural regula-

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ispute Settlement Organs’Jurisdiction Pow-
er o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Applying for Interna-
tional Arbitr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 by LUO Guo-qiang)
Abstract: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establishes a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isputes settle-

ment mechanism centered on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supplemented by interna-
tional arbitral tribunals，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hilippines’applying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However，the forming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does not equal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jurisdiction，so the tribunal must find out it really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before entering into any formal
hearings． According to Article 298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written announcement that China made in ad-
vance，the arbitral tribunal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According to jurisprudence，the Philip-
pines’claim that China should accept the jurisdiction she has never admitted is against the logic of interna-
tional law． Therefore，the Philippines’practice is an unjustified abuse of the right to sue． China should point
out the Philippines’abuse of this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has violated the good faith obligation posed
by Article 300，raise an objection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make clear that China，if with no choice，has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Conven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sovereignty．

Keywords: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dispute settlement，jurisdi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Charity Network in Modern
Shanghai ( by ＲUAN Qing-hu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nongovernmental charity in Shanghai before 1949，this paper dis-

covers that various charity groups integrated and formed some large-scale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times． They knitted a huge social ne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charity activities and fund support．
The charity network played a role of bridging in charity，which helped the civil society have great capacities to
organize and manage itself even in the time when Shanghai was suffered from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with
complicated mix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peopl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
mation in modern China，the civil society，instead of in a status of disunity，disorder and chaos，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a self-organizing and self-managing system．

Keywords: Tongren-fuyuan-tang Charity，Shanghai Charity Group，Shanghai Charity Association，social
network

Ｒationality or Fanaticism: On Shanghai Housewives’Participation in In-
dustrial Production from 1958 to 1962 ( by ZHANG Niu-mei)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hanghai housewives flooded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from 1958 to 1962． In

1958，with the continuous heating of Great Leap Forward，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urban areas had rapid
growth due to the“taking steel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policy，while labor resource in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could not meet the need of radic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Under this circumstance，the Shanghai gov-
ernment flexibly pushed housewives to fill the laborforce gap． However，in practice，factories，enterpri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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